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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沪财库〔2022〕44 号

关于推广应用电子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的通知

各市级相关预算主管部门、各区财政局，各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

为深化非税收入收缴领域“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政

务服务便民高效，规范非税收入依法依规征收，助力优化营

商环境，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

电子化管理工作通知》（财库〔2017〕7号）、《财政部关于稳

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知》（财库〔2021〕46

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有关

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发〔20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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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市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情

况，现将推广应用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下简称电子

缴款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施目标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作为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管理通

用凭证，具有缴款凭证和收款收据功能，由执收单位收缴非

税收入时依规开具。电子缴款书是指运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

技术开具、存储、传输和接收的数字电文形式的凭证，是以

电子数据形式表现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与纸质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以下简称纸质缴款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财

政部门、执收单位和缴款人依规归档保存。

通过上海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非税系统)，

实现电子缴款书制样、赋码、生成、传输、缴款、查验、核

销、入账、报销和归档等全流程电子化管理，构建全程无纸

化、渠道多元化和入账电子化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体系，有

利于节约社会资源，方便缴款人保存使用，提高财政监管水

平和效率，进一步规范单位财务管理。

二、实施内容

（一）规范电子缴款书管理

本市严格遵循财政部制定的票据式样、编码规则和数据

规范，实行统一规范的电子缴款书式样（附件 1），依托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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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系统实现电子缴款书相关功能。本市非税系统按照财政

部相关标准提供统一接口报文规范和技术标准，全市各级执

收单位及代理银行信息系统对标做好升级改造、实现对接。

（二）规范电子缴款书开具

实行直接缴款的非税收入项目，执收单位通过非税系统

向缴款人开具电子缴款书，缴款人通过非税收入代理银行将

款项上缴财政。对确需实行集中汇缴的，执收单位应向缴款

人征收款项后，依规通过非税系统汇总开具电子缴款书，通

过非税收入代理银行将款项上缴财政（具体管理流程见附件

2）。

（三）提供查验服务渠道

上海市随申办提供电子缴款书获取、查验服务，方便缴

款人和用票单位自主查验缴款书真伪，获取缴款书及使用信

息。

（四）加强数字证书管理

严格对照财政部关于加强数字证书管理和规范电子签名

的要求，建立数字签名（签章）生成、查验机制。本市各执

收单位开具的电子缴款书版式文件中，单位印章原则上采取

“执收单位全称+电子缴款书专用章”字样，不得用于其它用

途。

三、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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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执收单位要加快完成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市财政局结

合各执收单位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实际，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

起，分批安排执收单位上线应用电子缴款书，组织开展上线

执收单位相关业务培训。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电子缴

款书全面推广应用。

自 2023 年 1月 1 日起，执收单位不再开具纸质缴款书，

对执收单位在 2022年底前已开具、但未完成缴款的纸质缴款

书，各代理银行按原规定予以受理，确保过渡期非税收入收

缴业务工作平稳开展。自 2023 年 2月 1 日起，各代理银行停

止受理纸质缴款书缴纳非税收入业务，未受理的纸质缴款书

由执收单位通过非税系统进行作废处理，另行开具电子缴款

书，代理银行据此完成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的办理。对未使用

的空白纸质缴款书由各执收单位进行清理登记造册，报财政

部门核准销毁。

四、职责分工

市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市电子缴款书推广应用工作，

确定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完成非税系统电子

缴款书相关功能开发，指导督促市级各相关预算主管部门和

区级财政部门实施电子缴款书推广应用工作。

人行上海分行会同财政部门组织实施本市电子缴款书推

广应用工作，确定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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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督促代理银行完成对接非税系统电子缴款书相关功

能开发，指导督促代理银行实施电子缴款书相关推广应用工

作。

区财政局负责落实本区电子缴款书推广应用工作，根据

相关工作要求，加强与市财政局沟通衔接，做好本区执收单

位业务培训及政策解释工作。

各市级相关预算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执收单位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制度，强化电子缴款书使用管理，梳理优化非税收入

收缴业务流程。要严格按照财政数据接口规范升级改造相关

执收业务系统，配合做好与非税系统的对接工作。

代理银行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做好系统改造和对接工作；

负责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业务操作流程和监督制约

机制，依规办理非税收入收缴业务，确保财政资金及时、准

确、安全缴库。

五、实施要求

全面推广应用电子缴款书是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便民利企的具体举措，也是实现非税收入收缴

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目标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积极配合、精心组织、加快推进，及时修订内部

操作规程和办事指引，加强电子缴款书使用宣传，提高公众

接受度和知晓度，扎实做好业务培训，确保如期完成电子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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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书全面推广应用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1. 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

2. 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管理流程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2022年 11 月 23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11 月 24日印发



附件 1

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

票面要素包括:《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名

称、《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财政监制章、缴款

码、执收单位编码、执收单位名称、票据代码（一般缴款书代码）、

票据号码（一般缴款书号码）、校验码、填制日期、二维码、付

款人信息（全称、账号、开户银行）、收款人信息（全称、账号、

开户银行）、币种、金额（大写）／（小写）、项目编码、收入

项目名称、单位、数量、收缴标准、金额、执收单位（盖章）、

经办人（盖章）、备注〔备注栏增加“付款人盖章(预留印鉴）”

要素〕等。

字体字号：标题为华文中宋，居中;正文字体为华文中宋。

文字和表格颜色：棕色;在标题正中位置套财政票据监制章

(正红色)。



附件 2

上海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
管理流程

根据《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

通知》（财库〔2021〕46 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有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试行）的通

知》（财办发〔2021〕97号），现将本市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以下简称电子缴款书）具体管理流程规定如下：

一、赋码。财政部门向执收单位发放电子缴款书票号，

保证票号唯一性。赋码模式原则上为执收单位开票时由非税

系统按照财政部门设定规则自动分配。

二、生成。执收单位通过非税系统开具电子缴款书（不

含财政监制电子签名），包含单位电子签名。缴款人持电子

缴款书上携带的缴款码，通过代理银行向财政缴纳款项后，

财政端验证电子票号唯一性、执收单位签名有效性，追加财

政监制电子签名，生成完整的电子缴款书。

三、传输。执收单位可使用非税系统自带的通知方式（电

子邮件）发送电子缴款书给缴款人；也可将电子缴款书下载

后，通过短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发送至缴款人。传输过

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得影响电子缴款书内容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



四、缴款。单位缴款人可通过打印在 A4 纸上的电子缴

款书加盖预留印鉴前往代理银行柜面缴款，代理银行收妥后

打印《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款回单）》（见附件），

缴款人凭回单上的票据代码、票据号码和校验码前往指定网

站下载电子缴款书 PDF文件。

五、查验。缴款人和用票单位可通过上海市随申办自主、

及时查验电子缴款书真伪，获取票据及使用信息。

六、核销。日终执收单位将应缴与实缴信息核对，核对

无误的电子缴款书由财政部门自动核销。

七、报销、入账和归档。对于执收单位和用票单位使用

的会计核算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计

凭证及其元数据的，应直接使用电子缴款书进行报销、入账

和归档。对于执收单位和用票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无法

使用电子缴款书数据文件入账的，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 79 号）、《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

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财会〔2020〕6

号）等规定，可以电子缴款书的纸质打印件作为报销、入账

和归档依据，同时保存电子缴款书的数据文件。

附件：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款回单）




